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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学前教育法》明年施行
这些重点值得关注

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以下简称《学

前教育法》），自明年6月1日起施行。

用“千呼万唤始出来”形容《学前教育法》的出台，并

不为过。2004年起，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持续多年组织开展学前教育立法调研，2020年，《学前教

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之后《学前教育法》

草案经历多次审议，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的，已经是草案三审稿。

“学前教育立法填补了我国学前教育法律的空白，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陶志琼

表示，这不仅意味着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了法律依

据和行动准绳，也有了新动能。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陈嫣然 通讯员 曾洁女

11月11日，教育部有关司
局负责人就学前教育法有关问
题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近年来，
学前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但仍是
国民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需要
通过立法，把党对学前教育的主
张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实践成果
上升为法律制度，用法治方式破
解突出问题，为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因此，《学前教育法》开篇，
明确了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坚持政府
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
展普惠性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未
来的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都很
清晰明了。”在陶志琼看来，这些
规定将有力保障学前儿童接受
学前教育的合法权益，为学前儿
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学前教育法》还对此前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
的“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

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有效降低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作出响
应：国家建立健全学前教育保障
机制；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实
施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育
教育成本。

同时，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利用财政性经费、国有资
产、集体资产或者捐赠资产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幼儿
园。公办幼儿园不得转制为民
办幼儿园，不得举办或者参与
举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
教育机构。幼儿园也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作为企业资产在境内
外上市。

“这些规定有助于降低过度
逐利对学前教育的不良影响，保
持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陶志琼认为，这也体现了国
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学前
教育，让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家家户户，给
广大学前教育儿童家庭带去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从这次法律的出台，可以看
到国家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太必
要了！是我们每一个幼教人值得高
兴的好事！”李惠利幼儿园园长林
红得知《学前教育法》出台后，欣喜
地看到里面专设了“学前儿童”这
一章，体现学前教育立法以学前儿
童为中心的原则。

“给予学前儿童特殊、优先保
护，尊重儿童，倾听、了解学前儿童
的意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前儿
童，这些内容都有助于全社会正确
认识学前教育，并积极支持参与到
学前教育中来。”林红说道。

安全是保障学前儿童身心健
康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一问题，
《学前教育法》也作了详细规定，
强调幼儿园应当把保护学前儿童
安全放在首位。

“安全是一所幼儿园的发展
根本，守护育幼底线，才能成就美
好童年。”林红表示，幼儿园将对
照《学前教育法》的要求，确保将
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下幼
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的热点
话题，《学前教育法》中也有了较
明确的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幼儿
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指
出，要按法定要求先实现普及普
惠目标，尚未实现学前教育普及
的地区，要优先解决好3—6岁幼
儿入园问题，杜绝“一哄而上”“凑
合着上”。

此外，《学前教育法》还对幼
儿园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作出规
定，要求幼儿园聘任（聘用）园长、
教师等工作人员时，应当查询应
聘者违法犯罪记录，并明确了不
得聘任（聘用）的情形。

林红认为，法律中的这些规
定将推动幼儿园在教职工管理方
面更加规范，“对幼儿园每位教职
工要有严格的背景调查和资格审
查，确保他们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心理素质；关注幼儿园教职
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评估
和辅导。”

三周岁至入小学前的儿童
正处于身体成长、认知发展、习
惯培养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学前
儿童的保育教育问题是幼儿园
至关重要的工作内容。

对此，《学前教育法》也有明
确的指示，幼儿园应当坚持保育
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发展素质教育；促进
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
习惯、安全和劳动意识。

“这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明
确的指导和要求，促使我们不断
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作
为一名幼儿园一线教师，鄞州区
实验幼儿园的施骁锦深感，《学
前教育法》的出台，不仅为从事
学前教育的教师提供了更强的
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更是对未
来职业发展的激励。

幼小衔接方面，《学前教育
法》指出，幼儿园与小学应当互
相衔接配合，共同帮助儿童做
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但要
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
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
教学。

“作为北仑区幼小衔接试点
幼儿园，我们的幼小衔接不止局

限在大班年龄段。”北仑区春晓
幼儿园年级组长陈雪婷认为，幼
儿入园后各种行为习惯的养成
各种常规意识的培养以及人际
交往能力的培养等，都是无形地
在为幼小衔接做铺垫。根据《学
前教育法》指明的要求，将扎实
做好幼小衔接教育。

在《学前教育法》中，也提出
了“幼儿园及其举办者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保障教师和其他工作
人员的工资福利，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实行同工同酬。”“对于不少非编
教师来说，这必然会提升工作的
积极性，降低教师频繁流动的可
能性。”施骁锦说道。

“法律还提到了享受艰苦边
远地区津贴、乡镇工作补贴等，
对于在艰苦边远地区或乡镇工
作的一线教师来说，这是一种保
障和激励，能够吸引更多教师到
这些地区工作，从而促进学前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在强化教师
待遇保障这条上，鄞州区实验幼
儿园的年轻教师忻璐媛说，这让
广大幼儿园教师和即将成为教
师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都信心
倍增。

作为全国学前教育改革发
展的先行区，宁波早在2012年
就出台了《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
条例》，“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学前教育发展格局，
学 前 三 年 教 育 的 普 及 率 达
98.6%”。《条例》施行后，宁波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条例》制
定了《宁波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管理办法（试行）》《宁波市市级
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保障和推动
了《条例》的施行，宁波市学前教
育得到了持续较快发展，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

但在《条例》实施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尚需解决，“比如，
学前教育优质资源供需矛盾尚
未根本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仍
不平衡，财政经费投入仍缺乏

有效的制度保障，幼儿教师队
伍整体水平亟待提高，需要进
一步优化学前教育发展结构、
促进学前教育内涵发展，并加
大学前教育保障力度。”宁波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
王旭刚表示，此次《学前教育
法》的出台，为宁波市学前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
保障，更为学前教育的方向和
任务指明了道路。

宁波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宁波将深入学习、
严格落实《学前教育法》，结合宁
波市实际情况，确保《学前教育
法》在宁波的落地施行，进一步
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让
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儿童，更
好地满足人们“幼有所育，幼有
优育”的美好期盼。

杜绝资本逐利，明确普惠普及核心

守护育幼底线，规范幼儿园教职工从业门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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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待遇有保障，幼儿教师信心倍增

为宁波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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